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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2004〕77 号 发布日期： 2004 年 12 月 28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劳动保障厅等部门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全省统一管理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77 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劳动保障厅、财政厅、社保公司《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实行全省统一管理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吉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 

二○○四年

十二月二十七 

  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实行全省统一管理的意见 

省劳动保障厅 省财政厅 省社保公司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等部门关于规范和完善集体所

有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2001〕44 号)下发以来,

全省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作以规范和完善为主

线,以提高统筹层次为重点,以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为目标,取得了较大成

绩。到 2003 年底,全省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已全部完成由县(市)统筹向市州

统筹的过渡。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吉林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实施方

案的批复》(国函〔2004〕35 号)精神,为进一步提高集体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统



筹层次,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对全省集体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全省统一

政策、统一管理、统一运行、统一考核。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参加市州统筹养老保险的城镇集体企业及

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实行全省统一管理。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离退休人员

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原核定标准发放;2005 年 1 月 1 日后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按《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吉政发〔2004〕28 号)规定执行。离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按国家统一部署进行。 

  二、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集体企业参保人员因病申请提前退休的,按规定

由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组织劳动能力鉴定,职工所在市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

批。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由市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 

  三、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做好统一管理的衔接工作。要在统一清理规

范的基础上,将集体企业养老保险相关数据并入全省企业养老保险数据库。财务

管理上,要做好并账工作,实行统一收支、统一管理。同时按要求合并调整相关

业务和财务报表,做好对账和基金账户的撤并工作。 

  四、集体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后,继续实行分级负责的

办法。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市州政府要对全地区的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稳

定工作负全责,县(市)政府对本地的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稳定工作负责。要

进一步加大养老保险费征缴、清欠力度。同时,各级政府预算安排的集体企业养

老保险基金补助规模不能减少,并视财力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五、要加强组织领导,搞好平稳衔接和过渡。各市州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规范集体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统一管理前后的参保政策,对统一管理前后可能

出现的有关问题,由市州、县(市)政府按分级管理的办法和养老保险现行政策妥

善处理,化解矛盾。如遇重大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的措施和办法,并向省政府及

相关部门报告,以确保集体企业养老保险实行统一管理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 

   


